


























验收合格后由甲乙双方签署货物验收单并加盖采购人公章， 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5.甲方委托采购代理机构组织的验收项目， 其验收时间以该项目验收方案确定的验收时间为准，验收

结果以该项目验收报告结论为准。 在验收过程中发现乙方有违约问题， 可暂缓资金结算，待违约问题解决

后， 方可办理资金结算事宜。

6.甲方对验收有异议的， 在验收后五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乙方提出，乙方应自收到甲方书面异议

后 3 日内及时予以解决。

第六条 安装和培训

1.甲方应提供必要安装条件 (如场地、 电源、 水源等) 。

2.乙方投标文件承诺负责甲方有关人员的培训。 培训时间、 地点： 教育局指定地点 。

第七条 售后服务、 质保期

1.乙方应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三包”规定以及本合同所附的《服务承诺》 , 为 甲方提供售后服

务 。

2.货物质保期：

第八条 付款方

三 年 。

3.乙方提供的服务承诺和售后服务及保修期责任等其它具体约定事项。 (见合同附件)

式

1.当采购数量与实际使用数量不一致时，乙方应根据实际使用量供货， 合同的最终结算金额按实际使

用量乘以成交单价进行计算， 但不得超出合同价的 10%。

无预付款， 自签订合同之日起 30日内， 所有货物全部安装调试完毕并验收合格，满足合同约定支付条

件的， 供应商向采购人开具合同总价的发票 (同时向采购人提交请款函) , 采购人在收到供应商发票后30

日内一次性全额支付至100%的合同款项到合同约定的供应商账号。

第九条 履约保证金

履约保证金金额： 无。

第十条 税费

本合同执行中相关的一切税费均由乙方负担， 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第十一条 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

1.乙方应按招标文件规定的产品名称、 商标品牌、 生产厂家、 规格型号、 技术参数、 质量标准向甲方

提供未经使用的全新产品。 不符合要求的，根据实际情况， 经双方协商， 可按以下办法处理：

(1)更换： 由乙方承担所发生的全部费用。

(2)贬值处理： 由甲乙双方合议定价。

(3)退货处理： 乙方应退还甲方支付的合同款， 同时应承担该货物的直接费用 (运输、 保险、 检验 、

货款利息及银行手续费等) 。

2.如在使用过程中发生质量问题， 乙方在接到甲方通知后到达甲方现场处理的时间 (按投标文件承诺

的数据填写) 小时内。

3.在质保期内，乙方应对货物出现的质量及安全问题负责处理解决并承担一切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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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上述的货物质保期为 _年， 因人为因素出现的故障不在免费保修范围内。 超过保修期的机器设

备，终生维修， 维修时只收部件成本费

3

。

第十二条 调试和验收 (本条款适用于甲方自行验收， 委托第三方验收的另行规定)

1.甲方对乙方提交的货物依据招标文件上的技术规格要求和国家有关质量标准进行现场初步验收，外

观、 说明书符合招标文件技术要求的， 给予签收， 初步验收不合格的不予签收。 货到后，甲方应当在到货

(安装、 调试完)后七个工作日内进行验收。

2.乙方交货前应对产品作出全面检查和对验收文件进行整理， 并列出清单，作为甲方收货验收和使用

的技术条件依据，检验的结果应随货物交甲方。

3.甲方对乙方提供的货物在使用前进行调试时，乙方需负责安装并培训甲方的使用操作人员， 并协助

甲方一起调试， 直到符合技术要求，甲方才做最终验收。

4.对技术复杂的货物，甲方应请国家认可的专业检测机构参与初步验收及最终验收， 并由其出具质量

检测报告。

5. 验收时乙方必须在现场， 验收完毕后作出验收结果报告； 验收费用按招标文件约定承担方负责。

第十三条 货物包装、 发运及运输

1.乙方应在货物发运前对其进行满足运输距离、 防潮、 防震、 防锈和防破损装卸等要求包装，以保证

货物安全运达甲方指定地点。

2. 使用说明书 (货物属于进口产品的，供货时应同时附上中文使用说明书) 、 质量检验证明书、 随配

附件和工具以及清单一并附于货物内。

3.乙方在货物发运手续办理完毕后二十四小时内或者货到甲方四十八小时前通知甲方，以准备接货。

4.货物在交付甲方前发生的风险均由乙方负责。

5.货物在规定的交付期限内由乙方送达甲方指定的地点视为交付，乙方同时需通知甲方货物已送达。

第十四条 违约责任

1.乙方所提供的产品名称、 商标品牌、 生产厂家、 规格型号、 技术参数等质量不合格的，应及时更换，

更换不及时的按逾期交货处罚； 因质量问题甲方不同意接收的或者特殊情况甲方同意接收的，乙方应向甲

方支付违约货款额 5%违约金并赔偿甲方经济损失。

2.乙方提供的货物如侵犯了第三方合法权益而引发的任何纠纷或者诉讼， 均由乙方负责交涉并承担全

部责任。

3.因包装、 运输引起的货物损坏， 按质量不合格处罚 。

4.甲方无故延期接收货物、 乙方逾期交货的， 每天向对方偿付违约货款额3%违约金， 但违约金累计不

得超过违约货款额5%, 超过 天对方有权解除合同， 违约方承担因此给对方造成经济损失； 甲方延期付货

款的， 每天向乙方偿付延期货款额3%滞纳金， 但滞纳金累计不得超过延期货款额5%。 甲方无故延期退付

履约保证金的，每天向对方偿付未退付履约保证金3%的违约金 。

5. 乙方未按本合同和投标文件中规定的服务承诺提供售后服务的， 乙方应按本合同合计金额 5%向甲

方支付违约金 。

15








